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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時整 

地點：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 號 17 樓之 1 (亞洲商務中心)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計 21,903,648 股，占發行股份總數 35,329,862 股之 61.99%， 

已達法定出席股數。 

 

主席：邢家蓁董事長                             記錄：林千雅  
 

 

出席董事：方至民獨立董事、吳剛魁獨立董事、黃宸庭董事、黃澤霖董事、王棕枝董事 

列席人員：李智賢財務長、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阿甚會計師 

開    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得每季決議分派季度現金股利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本公司 113 年度各季度現金股利分派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第四案 

案 由：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辦理，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員工酬勞不得低於百分

之一，董事酬勞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二、本公司擬分配董事酬勞新台幣 30 萬元及員工酬勞新台幣 50 萬元，均以現金發

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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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建志

及王駿凱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提請承認。 

二、本公司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股東提問後進行表決。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903,648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21,894,079 權(含電子投票 21,894,079 權) 99.95% 

反對權數：4,193 權(含電子投票 4,193 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376 權(含電子投票 5,376 權) 0.02% 

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股東提問後進行表決。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903,648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21,895,078 權(含電子投票 21,895,078 權) 99.96% 

反對權數：3,193 權(含電子投票 3,193 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377 權(含電子投票 5,377 權) 0.02% 

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 審議。 

說  明：配合法令修正及本公司實務作業，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股東提問後進行表決。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903,648 權 



3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21,894,078 權(含電子投票 21,894,078 權) 99.95% 

反對權數：4,194 權(含電子投票 4,194 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376 權(含電子投票 5,376 權) 0.02% 

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12 分整。 

 

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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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 

一、經營方針、實施概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積極開發影音產品客源，並尋求具優越廠商合作共創發展商機，穩健經營

持續成長，成為卓越的企業。營業方針如下： 

1.積極開發市場，遵守品質政策，深耕客戶關係。 

2.提升研發技術，開發新型產品，增加競爭優勢。 

3.落實公司治理，善盡社會責任，奠定永續發展。 

 (二) 實施概況： 

1. 持續透過研發、尋求優勢品牌商及供應商合作，強化產品功能性、產品品質及

製程效率，提升產品競爭力及獲利能力。 

2. 落實供應鏈管理，強化品質要求，取得客戶信賴。 

3. 全球化銷售據點及產能配置，彈性且即時提供客戶整體服務。 

4. 網羅及培育各相關領域之人才，強化公司內部管理決策及公司治理，即時且有

效地反映外在環境變化及降低環境變化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 

二、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585,838 仟元，合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15,419 仟元，合併稅後淨利為 19,801 仟元，合併綜合損益為新台幣 60,886 仟元，

較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增加新台幣 353,151 仟元(28.65%)，合併營業利益增加

新台幣 1,133 仟元(7.93%)，合併稅後淨利減少新台幣 3,172 仟元(13.81%)，合併

綜合損益增加新台幣 65,925 仟元(1,308.30%)。 

三、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露預算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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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財務收支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585,838 1,232,687 

合併營業毛利 273,763 228,554 

合併營業利益 15,419 14,286 

合併稅後淨利 19,801 22,973 

合併綜合(損)益 60,886 (5,03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25 1.87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6 2.70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 

營業利益 4.36 4.04 

稅前淨利 11.88 10.21 

純益率(％) 1.24 1.86 

每股盈餘(元)  0.78 0.36 

 

五、研究發展狀況 

113 年度合併研究發展費用為新台幣 40,007 仟元較 112 年度 32,340 仟元增加

7,667 仟元，佔合併營業收入 2.52 ﹪。 

本公司透過與品牌商及供應商緊密合作、網羅產業專業人才，持續累積專業揚聲

器研發及製造實力，致力為國際音響品牌商提供產品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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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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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各季度現金股利分派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 

 

季度別 核准日期 發放日期 
每股現金股利 

(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總金額 

(新台幣元) 

第一季 113/05/09 - - - 

第二季 113/08/12 - - - 

第三季 113/11/11 - - - 

第四季 114/03/13 114/08/08(暫定) 1.0 35,329,862 

合計 1.0 35,329,862 

註：含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新台幣 12,365,452，每股現金 0.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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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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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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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第廿

十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員工

酬勞不得低於百分之一，董事酬勞不得

高於百分之五。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以下略)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提撥員工

酬勞不得低於百分之一，且其中分派予

基層員工之員工酬勞不得低於半數，董

事酬勞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以下略) 

配合法令及實

務作業修正。 

第廿

十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廿十

四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九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十二月十三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年十一月廿四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廿九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廿八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九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十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

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五日。第

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

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

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六年六

月十六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七

年六月六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Ｏ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Ｏ九年六月三日。第二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二十九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廿十

四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九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十二月十三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年十一月廿四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廿九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廿八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九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十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

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五日。第

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

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

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六年六

月十六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七

年六月六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Ｏ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Ｏ九年六月三日。第二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二十九

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二十五日。 

增加次數及修

訂日期 

 


